
2025 年焦作市中小学教师中级职称评审讲课答辩通知书

老师：

工作单位： 申报专业：

讲课答辩学段（加盖单位公章）： （高中、初中、小学低/中/高、幼教）

身份证号：

根据 2025 年度焦作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和五城区中小学教师中级职称评审工作安排，现

通知你本人于 2025 年 11 月 22 日（上/下）午 时 分前到焦作市光明中学第 候考室

集合，参加讲课答辩。现将有关事宜明确如下。

一、请按规定时间到指定考点报到，按要求参加讲课答辩。上午答辩人员 6:50 集合，下

午答辩人员 12:00 集合。凡在规定时间没有报到的，视为自动放弃讲课答辩资格。需自备信

封 1 个，写上本人单位、姓名，将手机关机装入后交工作人员。

二、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讲课答辩通知书，经工作人员核验后方可参加讲课答辩。身

份证丢失的须提供当地派出所出具的贴有本人彩色照片的户籍证明。

三、携带备课用笔和未做标记的所申报学科年级全部教材(小学可按学段划分)，幼儿园

教师带小、中、大班一门学科全部教材，其他教学机构按学段、专业带相应教材。不得携带

教辅资料，一经发现，取消讲课答辩资格。备课时间 20 分钟，新旧教材版本请按实际教授课

情况携带，因个人携带教材不全影响抽课者后果自负。

四、讲课答辩：采用“讲课+答辩”相结合的方式，全程封闭管理，并录音录像。讲课环

节包含现场讲课和陈述两部分，时长分别为 10 分钟和 3分钟。现场讲课内容随机抽取，范围

为所申报学科全部年级教材（小学可按学段划分），不含综合性学习及选修内容。小学中高

年级和初高中学讲课原则上应围绕相应学段、学科教材的第二课时展开课堂教学，或者讲授

能体现教学深度的核心课时，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可酌情处理。教师陈述内容应体现课后反

思与教学改进能力；教研人员陈述内容可结合学科教研实践进行专业评课或案例分析，突出

教学研究与专业引领能力。各类岗位人员的讲课答辩均应体现其教育教学专业能力、实践素

养和岗位实绩。答辩采用“通用性问题+评委随机提问”相结合的方式，时长 5分钟，内容涵

盖讲课延伸提问、教育教学理论与学科专业知识理解应用、育人实践与反思能力、教育理念

与专业发展认知等方面。

五、讲课答辩过程中不能提及姓名、单位等相关信息，否则视为违规，讲课答辩结束后

应立即离开考场，不得返回候考室或备课室。

六、进入候考室后实行集中封闭管理，期间要遵守纪律、服从管理，不得随意走动、大

声喧哗，禁止与外界人员接触。不得携带、使用通讯工具，一经发现视为作弊并取消讲课答

辩资格。

贴照片

（2 寸）


